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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佳兆业金融集团有限公司 – 结算部                 传真号码 

To: Kaisa Financial Group Company Limited – Settlement Department     Fax No: (852) 3965-7188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 99 號中環中心 30 樓 

30/F, The Center, 99 Queen’s Road Central,  
Central, Hong Kong                   日期     
                 Date:                          
 

 

新股认购申请书 
 

致： 佳兆业金融集团有限公司 

 

本人/吾等确认已获得有关上述认购股份足够的资料，包括认购公司的简介、认购条款、上市时间表及认购风险等。 

 

兹与贵行落实认购新股如下: 

股份代号 (Stock Code) #                                

 

股份名称 (Stock Name)                                       

 

申请股数 (Quantity)                    

 

认购金额港币 HK$                            

 

 毋需借贷 

 借贷%      (%) 备注             

 

申请声明: 

本人/吾等明白贵公司截止时间为香港公开发售截止日之前一个工作天下午四时正，在此期限后，本人/吾等便不能再作出

任何修改，本人订单将成为一有约束力的合约。 

本人/吾等并无重复申请认购上述公司的股份。 

本人/吾等明白贵公司需要就是次认购向交易所及相关监管机构披露本人/吾等的身份资料。 

本人/吾等 确认为申请股份之最终受益人，并且跟上述申请的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及/或其联营公司之主要行政人员、主要

股东及董事无任何关系。 

本人/吾等同意接受申请认购上述股份的一切风险。 

 

 

签署：                

                

客户名称：                                    

 

客户户口号码：                      

                                    

申请人身份证号码：                             录音电话 Ext/备注               

 

佳兆业金融集团有限公司保留接受或拒绝代客办理认购之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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